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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香港立法会于 2021 年 5 月 5 日通过《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认及强制执行）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为落实香港与内地在 2017 年 6 月 20 日签署的《关于内

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

排》”）迈进了重要一步。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条例草案》进行解读。 

 

二、条例草案的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随着内地和香港特区两地的联系日益频繁，跨境婚姻渐趋普及并逐年增加，由

此所产生的婚姻家庭纠纷也呈现增长趋势。但由于内地与香港属于不同的司法体系，且两地

缺乏制度性安排，这就导致了一地法院在两地互涉婚姻家庭案件中就夫妻财产、子女抚养等

问题作出的判决无法在另一地获得认可，更不能得到执行，权利人只能通过在另一地重新起

诉的方式寻求救济。这不仅严重浪费当事人的时间和金钱，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

益。 

鉴于上述原因，香港特区律政司与内地最高人民法院就订立婚姻及家庭事宜的相互承认

和强制执行的机制进行商讨，并且就《安排》的主要内容征询公众意见，最终在 2017 年签

订《安排》。而为了在香港特区内落实《安排》，在 2021 年 5 月 5 日提交予香港立法会审议

的《条例草案》文本是参照了现行为香港法律界熟悉在《内地判决（交互强制执行）条例》

（香港法律第 597 章）中所制定的登记机制。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承认和强制执行内地判决 

     内地婚姻或家庭案件判决的一方，可向香港区域法院申请登记内地判决中的指明命令

（例如有关子女抚养权和监护权的命令、批准离婚和撤销婚姻的命令，以及有关婚姻双方财

产分割命令等）。若香港法院信纳申请符合有关要求，便可批准登记指明命令。然而，另一

方也可以在指定限期内向香港法院申请将登记作废。当作废申请的限期届满、或作废申请了

结后，申请人便可申请强制执行已登记的指明命令。 

（2）承认内地离婚证 

     内地离婚证的一方，可向香港区域法院提出申请，以承认内地离婚证。有关程序基本上

与适用于登记内地婚姻或家庭案件判决的程序相同。 

（3）提高在内地承认和强制执行香港判决的便利性 

由香港法院作出的判决，当事人可提出申请，由有关香港法院发出判决的经核证文本及

证明书，证明有关判决是在婚姻或家庭案件中作出并在香港生效，以便利当事人依据《安排》

寻求内地法院承认及强制执行有关判决。 

 

四、《条例草案》的意义 

从两地司法层面上看，香港和内地互相承认离婚证和婚姻家庭案件的判决，可以避免重

复诉讼，从而节约大量司法资源。 



     正如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条例草案》将惠及跨境婚姻各方及他们的子

女。借着订立更便捷和更具成本效益的机制，使当事人可以就内地法院作出的婚姻及家庭民

事案件判决，向香港法院寻求承认和强制执行，减少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提出离婚及相关法律

程序的需要，亦可减轻离婚对双方及其子女造成的影响。在《条例草案》的新机制下，一旦

有儿童在香港被一方父母不当地迁移到或扣留在内地的情况，另一方可根据香港法院作出的

相关命令，寻求内地法院协助交还或交付，以应对香港社会所需。 

     在订立有关法院规则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商议《安排》的生效日

期，而《条例草案》亦会在同日生效。至于内地法院承认或强制执行香港的婚姻或家庭案件

判决方面，将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实施《安排》。 

 


